
解釋字號 釋字第339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3年02月25日

解釋爭點 貨物稅條例及財政部函釋對未貼查驗證者概處漏稅罰違憲？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月九日修正公布之貨物稅條例第十八條第

一項，關於同條項第十二款，應貼於包件上或容器上之完稅或免

稅照證，不遵規定實貼者，不問有無漏稅事實，概處比照所漏稅

額二倍至十倍之罰鍰之規定（現已修正），顯已逾越處罰之必要

程度，不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財政部六十六年十二月二

十日台財稅字第三八五七二號函釋「凡未按規定貼查驗證者，不

再問其有無漏稅，均應按該條文規定以漏稅論處」，均應不予援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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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月九日修正公布之貨物稅條例第十八條第

一項，關於同條項第十二款，應貼於包件上或容器上之完稅或免

稅照證，不遵規定實貼者，沒入其貨物，並處比照所漏稅額二倍

至十倍罰鍰之規定（現已修正），固為防止逃漏稅款，以達核實

課徵之目的，惟租稅秩序罰，有行為罰與漏稅罰之分，如無漏稅

之事實，而對單純違反租稅法上作為或不作為之義務者，亦比照

所漏稅額處罰，顯已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不符憲法保障人民權

利之意旨。財政部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台財稅字第三八五七二

號函，本於上開規定釋示：「凡未按規定貼查驗證者，不再問其

有無漏稅，均應按該條文規定以漏稅論處」，均應不予援用。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林洋港

　　　　　　　　大法官　翁岳生　翟紹先　楊與齡　李鐘聲

　　　　　　　　　　　　楊建華　楊日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張特生　李志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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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財政部（66）台財稅字第38572號函

憲法第19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貨物稅條例第18條第1項第12款（61.1.9.修正公布）
(60.01.09)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9&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3&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6076&ldate=19710109&lser=001


相關文件 抄國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曹０源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為因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一年財抗字第六四○號刑事裁定適

用財政部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台財稅第三八五七二號函釋及財

務案件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牴觸憲法及法律，謹聲請違憲審查

事。

說 明：

一、本件冤抑事實經過

（一）緣聲請人於民國七十八年間輾轉出售水冷卻機組三組予四

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生產膠帶過程中冷卻使用，在貨物出

廠時，聲請人已依規定完納貨物稅並張貼貨物稅查驗證於機器

上，此有貨物稅繳款書及完稅證可稽（附件一）。

（二）由於依貨物稅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第三目規定電器

類（三）冷暖氣機：凡用電力調節氣溫之各種冷氣機、熱氣機

等，均屬徵收貨物稅之貨物。至於工業冷卻用之機器，並非冷氣

機，而不屬於課徵貨物稅之對象。因此財政部77.10.26 臺財稅第

七七○六六四三三○號令公布「中央系統型及汽車冷暖氣機貨物

稅改就主要機件折算課徵辦法」第四條即明定：「以冷暖氣機之

主機裝置之冷凍冷藏設備，經工業主管機關證明並非屬於冷暖氣

機者，准予免稅」（附件二）。故本件買受人四０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為申請退還聲請人所已完納之貨物稅，乃依慣例自行將上述

貨務稅查驗證自主機上撕下，以備供檢附申請免稅之用。此有四

０公司財務部副理洪０嬌小姐出具之證明書可稽（附件三）。

（三）本件買受人四０公司為證明本件水冷卻機組係屬免稅貨

物，乃於七十九年間申請當地稅捐機關（新竹縣稅捐稽徵處）履

勘現場查證，經該處發現該貨物未張貼查驗證（按當時已經四０

公司撕下留存），同時確定該貨物確屬工業用，並非作冷氣機使

用，故新竹縣稅捐稽徵處 79.07.03 （七九）新縣稅消字第一二九

一四三號函復四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證明：「本案申請之主機，

經查確係工業用冷凍冷藏設備，非作冷氣機使用，請查照」（附

件四）。

（四）四０公司乃檢附查驗證及新竹縣稅捐稽徵處79.07.03 證明

函，向臺北縣稅捐稽徵處申請退稅，該處以 79.10.04（七九）北



縣稅消字第三一五一八號函復四０公司：「貴公司購買國０牌 

125-60 馬力水冷卻機組三組‥‥‥申請退還原納貨物稅新臺幣伍拾

捌萬零伍佰零拾元整，核與『中央系統型及汽車冷暖氣機貨物稅

折算課徵辦法』第四條規定相符，同意照辦」（附件五）。

（五）惟新竹縣稅捐稽徵處嗣後竟以聲請人未張貼查驗證為由，

移送臺北縣稅捐稽徵處查辦，該處消費稅課原認為本件係四０公

司撕下查驗證，不應歸責於聲請人，不宜移罰（附件六）。然該

處最後仍持不同意見，而終將本案移罰。

（六）本案經板橋地方法院八十一年財貨字第三號刑事裁定（附

件七）及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一年財抗字第六四○號刑事裁定（附

件八）以「書面審理」方式，未經調查相關人證之情況，亦未斟

酌本件並無逃漏「貨物稅」（本件貨物稅早已完納在案，稽徵機

關並未再補稅），即逕依修正前貨物稅條例第十八條規定科處

「漏稅罰」，並從重處漏稅額七倍之罰鍰（按法定罰鍰為二倍以

上，十倍以下），而裁罰新臺幣四百零六萬三千元且沒入漏稅貨

物，如不能沒入，則追徵貨價一百九十三萬五千元之鉅。其適用

法規並引用財政部 66.12.20 臺財稅第三八五七二號函釋為依據

（附件九）。

二、對本案所持見解

（一）按行為時貨物稅條例第十八條規定之處罰，係屬「漏稅

罰」，並非「行為罰」，此觀該條文第一項明文規定「所漏稅

額」及第二項規定「前項漏稅貨物」之文字，即可明瞭。又從其

處罰嚴苛，除按照「所漏稅額」處二倍至十倍之罰鍰外，並沒入

「漏稅貨物」或追繳貨價，再責令「補稅」，尤可明瞭。再者， 

79.01.24 修正貨物稅條例第二八條第三款亦已將單純未依規定實

貼查驗證而無漏稅之行為，列入「行為罰」範圍，而與同條例第

三二條所定「漏稅罰」並列，尤可明瞭，單純未實貼查驗證而無

漏稅之行為，並不屬行為時貨物稅條例第十八條規定之漏稅罰處

罰對象。

（二）就此行政法院判決先例亦採相同見解（附件十）。

（三）查本件聲請人既已依規定完納貨物稅，並無漏稅，是自不

應依行為時貨物稅條例第十八條規定科處二倍至十倍之「漏稅

罰」，更不應莫虛有的將「完稅貨物」擬制為「漏稅貨物」而予

以沒入或追徵其價額，否則豈非可恣意「指鹿為馬」，其嚴重違

反租稅法律主義，至為明顯。



（四）本件刑事裁定所適用之財政部 66.12.20 臺財稅三八五七二

號函竟將單純危害租稅秩序行為（未實貼查驗證），亦按「漏稅

罰」處罰。顯與行為時貨物稅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有違，並牴觸憲

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

三、本件應適用從新從輕原則：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規定以及刑法第二條規定「從新從輕

原則」，於稅捐罰鍰制裁應亦有其適用或類推適用。本件所涉及

未依規定實貼查驗證之行為，於 79.01.24 修正貨物稅條例業已規

定屬於「行為罰」之範圍，應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之

罰鍰，足見依據最新立法意旨，本件行為確不應科處「漏稅

罰」，而應依「從新從輕原則」，以上開修正貨物稅條例第二八

條第三款規定處罰，方屬公平合理。乃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一

年財貨字第三號刑事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一年財抗字第六四

○號刑事裁定竟依據財務案件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財務案件

之處罰適用違章時之法律」，而適用舊法，不適用有利人民之新

法處罰，是其所適用之財務案件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顯有違處罰

法上之「從新從輕原則」，有違新法之立法意旨。

四、聲請解釋憲法目的

綜上所陳，聲請人之憲法上權利遭受違法侵害，至為明顯。

爰謹懇請鈞院解釋憲法如左：

（一）本件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一年財抗字第六四○號刑事裁定所

適用財政部 66.12.20 臺財稅第三八五七二號函釋及財務案件處理

辦法第三條有關「實體從舊」規定，牴觸憲法第十九條之租稅法

律主義及處罰法上之「從新從輕」之法治國家原則，應屬無效。

（二）本件聲請人得依據本件解釋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再審以資

救濟。為此謹呈請 鈞院鑒核，惠予進行違憲審查，以保人權，至

為感禱。

謹 呈

司法院 公鑒

聲請人：國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曹 ０ 源



附件一：貨物稅繳款書及貨物稅完稅照。

附件二：折算課徵辦法第四條。

附件三：洪０嬌證明書。

附件四：新竹縣稅捐處 79.07.03 函。

附件五：臺北縣稅捐處 79.10.04 函。

附件六：臺北縣稅捐稽徵處消費稅課意見書。

附件七：板橋地院八十一年財貨字第三號刑事裁定。

附件八：高院八十一年財抗字第六四○號刑事裁定。

附件九：財政部 66.12.20 函釋。

附件一○：行政法院判決之新聞報導乙則。

（以上均影本)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一 年 七 月 二十八 日

附件八：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八十一年度財抗字第六四○號

抗告人即

受處分人 國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曹０源

右抗告人因違反貨物稅條例案件（臺北縣稅捐稽徵處（七九）北

縣稅法字第十三－五十八號審查書）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

一年度財貨字第三號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十日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左：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凡產製、採鍊、運輸、銷售或代客買賣應徵貨物稅之公司、

廠號、行棧、商人及貨物持有人應貼於包件上或容器上之完稅或



免稅照證，不遵規定實貼者，除沒入其貨物外，或不能沒入時追

繳其貨價外，並處比照所漏稅額二倍至十倍之罰鍰，貨物稅條例

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二款、第二項定有明文。

二、本件受處分人於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為臺北縣稅捐稽徵處

查獲其出售予四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之應稅貨物水冷機組

（K6L-A103，K6L-A115，K12L-A077 各一組）未貼貨物稅查

驗證之事實，有承諾書、新竹縣稅捐稽徵處函附卷可資證明。

三、原審法院以受處分人所為應構成首開規定之違章，因依行為

時貨物稅條例第二十條第二、三項、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二款第

二項裁定：國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貼於包件上或容器上之完稅

或免稅照證，不遵規定實貼，處罰鍰新臺類肆佰零陸萬參仟伍佰

元，並限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繳納逾期不繳強制執行。查獲未

稅貨物水冷卻機組（K6L-A103，K6L-A115，K12L-A077 各一

組）沒入之，如不能沒入時，應追繳貨價新臺幣壹佰玖拾參萬伍

仟元。認事用法，尚無不合。

四、受處分人抗告意旨略以：(1）受處分人於出售時依法實貼完

稅查驗證，若因買方撕下，即命受處分人補稅並予處罰實非公

允。(2）本案為移送機關查獲之三組水冷機組，受處分人業已依

法繳納貨物稅，有貨物稅繳納申報書及貨物稅自動報繳款書為

證，故受處分人並無逃漏貨物稅之事實，且四０公司業經臺北縣

稅捐稽徵處核准退還該三部水冷卻機組之貨物稅，有七十九年十

月四日七九北縣稅捐消字第三一五一八號函可稽。且依法申報退

還貨物稅時需繳還查驗證，今四０公司既經主管機關核准退還貨

物稅，可證該三部機組之查驗證確在四０公司‥‥‥。(3）本案原審

係以有受處分人所委託之柳麗雯所具之承諾書為裁罰之理由，然

受處分人所出具之委託書係委託受託人至移送機關書為「張貼貨

物稅查驗證之切結書」而非「未張貼貨物稅查驗證」，故移送機

關附具之承諾書內容之任意性有待斟酌。(4）廠商補稅，若無須

補稅，則裁罰亦失其成立之基礎。等語為辯。

五、據移案機關臺北縣稅捐稽徵處具狀答辯稱：

（一）本案抗告人辯稱「水冷卻機組係抗告人出售予西華公司，

再由該公司轉售四０公司，非抗告人直接售予四０公司及抗告人

業已依法繳納貨物稅並無逃漏貨物稅之事實」，經查本案涉案水

冷卻機組係抗告人所產製，抗告人於出廠時，即應依法粘貼查驗

證，抗告人未依法粘貼查驗證，案經新竹縣稅捐稽徵處派員會同

四０公司人員一併至現場查驗，發現三機組上、下前後機組開關



盒內、外檢查均無貼貨物稅查驗證及貼證痕跡，又按現行臺灣省

稅務局統一印製電器品貨物稅查驗證為特製之塑膠質，一經貼用

不易取下，抗告人所辯顯係卸責之詞，自非可採。

（二）依財政部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臺財稅第三八五七二號函

釋：「查貨物稅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內共列十四款，其中僅第一

款至第三款及第十二款無『漏稅』文字規定，第一款至第三款必

然發生漏稅結果，惟獨第十二款文字則以『不遵規定實貼者』為

處罰要件，顯見稅法重視課徵貨物稅貨物應粘貼查驗證，亦即凡

未按規定貼查驗證者，不再問其有無漏稅，均應按條文規定處以

漏稅論處。」再查行為罰與漏稅罰有別，兩者並非同一事實，行

為罰亦不以漏稅事實成立為處罰要件，本件違章移送法院裁罰之

標的，係抗告人「不遵規定實貼查驗證」之違章行為，法律性質

上為行為罰，依上開函釋，故仍應就抗告人出廠應徵貨物稅貨物

未實貼查驗證之行為依法論處。經核尚無不合，本件抗告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二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一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